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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蘇委員巧慧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14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0-252） 

蘇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委員詢提國軍老舊眷村於民國 85 年核定後屢次延宕等情，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政策，從數量、

範圍、興建工程量體及比例皆屬空前，作業更新改建內容廣涉不同軍種、縣市地區等差異，

本部均採一致之程序與原則興建，執行過程極為艱辛，歷經 20 年終達成階段性之里程碑（安

置 6 萬 9,373 戶），期間面對眷戶溝通磨合、國土限售挑戰、清償債務壓力、地區發展衝突、

文化保存等諸多問題，有關眷改計畫推動窒礙情形如附表 1。 

 

二、新制改建作業自民國 86 年起實施以來，除因本部多次組織調整（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

人力精簡外，眷村改建任務從需求調查、眷戶意願整合、工程設計發包、申請建照開工、工

程興建及竣工，申請使用執照獲得、眷戶安置、土地騰空處分等複雜程序，每案通常約需 4~7

年以上時間方可完成；期間亦面臨「營建原物料上漲」、「國土限售」（700 餘公頃大面積眷

地）、「清償債務」（747 億元融資上限）、「發展衝突」（574 處眷村遷建騰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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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全國 41 處文化保存區規劃處理）等重大挑戰，有關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歷次修正

表、修正紀實與融資償債情形，如附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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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遵行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會議」第 6 次會議決議指導，採都市更新計畫型標

售等不同方式，積極改善大面積土地標售窒礙（截至 105 年 4 月 12 日第 23 次會議已通過 172
處活化標的、面積 310 公頃、公告總值 877 億元），故部分土地處分改採公辦都市更新、設

定地上權等多元活化作法，所得款項挹注眷改基金。 
四、有關監察院歷年針對眷改之糾正與調查案件，經檢討自 98 年起迄 104 年止，本部遭監察院調

查案件 18 案、糾正案 13 案，係辦理新、舊制眷改作業期間，涉及影響民人權益（如款項申

撥延誤時效、眷戶權益審認未周、工程瑕疵公設點交有怠、基金回收效能過低）等，遭民人

投訴所致，審酌個案情節多屬經辦人員未諳作業程序所涉行政違失，無涉不法；監察院糾正

案結果，本部均依行政院指導檢討改進後，改善情形妥適回復監察院。 

五、將賡續加強協調及透過土地多元活化處分辦理，目前整體執行成效概述如后：配合地方政府興

建社會住宅及合宜住宅提供 8.2 餘公頃眷地、回饋公共設施用地計 100 餘公頃、提供簡易綠美

化土地計 62 餘公頃、同意眷村文化保存園區申請共計 13 處（開辦經費計 4 億元、面積計

42.8 公頃）、合作地上權招商 6 處（面積計 7.8 公頃）、委託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公辦都市更

新改善都市景觀計 2.3 餘公頃、短期活化辦理停車場計 3 公頃。後續本部除依眷改及融資計畫

賡續推動外，並將持續協調各縣市政府平臺以多元活化土地處理及積極推動文化保存作為，

提供地方政府公共設施用地改善都市景觀，有效提升眷地資產價值及運用，創造互利多贏有

利局面。 

六、委員所提眷改事務之指教，本部至表感謝。 


